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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全省学生及家长的一封信 

各位学生、家长：
近期，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。疫情发生后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。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，为我们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指明了方向，坚定了信心。目前，全省疫情防控工作正按照省委、省政府统一部署有序展开,但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。为确保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真诚希望广大学生与家长积极采取各项预防措施。
一、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，如有发热和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，特别是持续发热不退的，请及时到指定的医疗机构就诊。
二、如果确诊为患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，请积极配合治疗，并及时向学校报告情况。要配合当地疾控部门做好密切接触人群的追踪和排查等工作。
三、寒假期间，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，避免到封闭、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集中的地方。出门请佩戴口罩。外出回家后，及时洗手、洗鼻。
四、离校和返校时，请自觉配合学校做好体温检测，经排查出现发热等症状，立即前往指定的医疗机构就诊。
五、如果学生被疾控部门告知是一名密切接触者，家长和学生不要恐慌，配合进行居家医学观察，做好自我身体状况观察，定期接受随访。如果出现发热、咳嗽等异常临床表现，及时向当地疾控部门报告，在其指导下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排查、诊治。
六、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。搞好房前、屋后的公共卫生和室内卫生，改善居住环境卫生。
七、不要捕杀、贩卖、购买、加工、食用野生动物，如接触驯养动物，请做好个人防护，减少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病的危害。
让我们增强责任意识和防护意识，齐心协力，群防群控，共同打赢这一场防疫阻击攻坚战！
祝大家新春快乐！身体健康！万事如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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